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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加强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行动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规）建局，市局属各有关处室、单位，各物业服务企业：
根据市政府办《关于加强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连政办发〔2019〕80号）要求，2020年4月至5月为住建部门牵头开展为期2个月的群租房安全隐患联合整治行动，为切实推动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隐患整治行动顺利开展，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行动时间
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31日
二、整治内容
    商品房群租房是否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商品房群租房是否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商品房群租房是否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商品房群租房是否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群租房是否存在危房；群租房用气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物管小区群租房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物管小区电子显示屏是否滚动播出群租房安全宣传标语。
三、行动步骤
（1）县区普查（5月13日-5月19日）。各县区住建部门应督促属地物管小区加强宣传，确保5月份电子显示屏每日滚动播放群租房安全宣传标语（标语见附件1）。根据属地公安部门排查的群租房底数，按照本通知整治内容，组织业务骨干实施全面排查，对发现的违反住建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群租房安全隐患问题，及时下发整改通知、督促整改到位。此外，各县区住建部门应于5月19日前将排查隐患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行政处罚情况（见附件2）和开展群租房安全整治工作情况报告加盖公章报至我局。联系人：赵建，联系电话：85529719，邮箱：314375755@qq.com。
（2）市级抽查（5月20日-5月31日）。市局将组织行业专家采取查看台账、现场实地抽查等形式，对各县区住建部门群租房安全排查、整治情况实施督查，对落实不到位的县区住建部门予以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安全管理无小事，各县区住建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牢牢坚持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切实将安全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抓实抓细。各县区住建部门应成立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鉴于各县区住建部门人员不同程度调整，请各县区于5月13日上午下班前将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整治工作人员名单报送至我局。联系人：赵建，联系电话：85529719。
二是全面深入排查。各县区住建部门应组织租赁、公用、房屋鉴定、物业等有关业务科室骨干，组成工作专班，主动对接辖区公安部门，深入群租房一线深入开展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各县区住建部门对排查发现的住建领域的群租房安全隐患问题应及时下发整改通知，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跟踪整改到位。凡发现违反《商品房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群租房租住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从严处罚。
三是加强安全宣讲。各县区住建部门应根据《全市群租房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宣讲“春风行动”方案》要求，全力配合辖区群租房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群租房安全工作宣讲活动。各县区住建部门应选树本地区住建领域落实群租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措施的先进业主、先进单位，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和先进举措。此外，各县区住建部门应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辖区物管小区内不定时滚动播放群租房安全宣传标语，营造浓厚群租房安全管理氛围。
特此通知。

附件：1.群租房安全宣传标语
2.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隐患清单
3.县区住建部门群租房安全管理分管领导联络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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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群租房安全宣传标语

1. 安全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2.安全永在我心中，时时刻刻不放松。
3.人人保安全，安全保人人。
4.隐患远离家庭，幸福平安一生。
5.远离隐患，珍爱生命，共建平安家园。
6.爱惜自己家园，驱逐安全隐患。
7.远离隐患，幸福平安。
8.安全两大忌，麻痹和大意。
9.安全自检、隐患自改、责任自负。
10.规范用电安全，严禁私拉乱接。
11.爱惜生命，关注安全。
12.正确使用燃具，呵护生命健康。
13.燃气安全，时刻谨记。
14.燃气安全系万家，安全使用莫违规。
15.燃气使用要谨慎，安全常识要牢记。
16.整治安全隐患，守护百姓平安。
17.齐抓共管，清除隐患。
18.履行安全责任，杜绝安全隐患。
19.谁出租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
20.严格安全管理，坚决整治隐患。
21.依法管理出租房屋，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22.出租房屋事虽小，责任义务可不少。
23.自主申报信息，共建诚信社会。
24.履行房屋出租责任，如实申报租赁信息。
25.加强租赁住房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26.房屋租赁要备案，人员入住须登记。
27.租赁房屋需合法，承租权益有保障。
28.建立管理制度，落实安全责任。
29.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防止安全问题反弹回潮。
30.以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纪律，坚决打赢群租房整治
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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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住建领域群租房安全管理隐患清单
填报单位：
	序号
	群租房地址
	存在隐患
	整改措施
	整改期限
	责任单位
	责任人
	是否整改

	
	
	
	
	
	
	
	

	
	
	
	
	
	
	
	

	
	
	
	
	
	
	
	

	
	
	
	
	
	
	
	

	
	
	
	
	
	
	
	

	
	
	
	
	
	
	
	

	
	
	
	
	
	
	
	



附件3
县区住建部门群租房安全管理分管领导联络员名单

	序号
	部门
	分管领导
	联系方式
	联络员
	联系方式

	1
	
	
	
	
	

	2
	
	
	
	
	

	
	
	
	
	
	

	
	
	
	
	
	

	
	
	
	
	
	

	
	
	
	
	
	


请各县区住建部门将辖区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分管领导、联络员名单、联系方式于
5月13日上午下班前报送至我局，联系人：赵建，联系电话：85529719，邮箱：3143757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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